国家海洋局关于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海规范〔2017〕8号
 
[bookmark: _GoBack]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厅（局），北海、东海、南海分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9号）要求，规范海底电缆管道铺设路由调查、铺设施工活动的管理，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明确取消“地方对内水、领海范围内的海底电缆管道铺设路由调查勘测、铺设施工审批”。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国家海洋局不再委托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该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实施权。
 
    二、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要求，国家海洋局组织有关部门要加紧开展《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实施办法》（国家海洋局令1992年第3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修订工作。为规范海底电缆管道铺设施工等活动的管理，在《实施办法》修订发布之前，由国家海洋局各分局根据国家海洋局的委托承担本海区内水、领海范围内海底电缆管道路由调查勘测、铺设施工的审批，其他活动的监督管理仍依据《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及现行的《实施办法》开展。
 
    三、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的海底电缆管道铺设路由调查勘测、铺设施工申请由所在海区分局直接受理，海区分局依据《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和《实施办法》等进行办理。审查过程中，应当征求海底电缆管道所在地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必要时还应当征求其他有关部门的意见。铺设施工审批前，海底电缆管道所有者应依法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和海域使用批准文件。
 
    四、国家海洋局海区分局要依据《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发〔2015〕6号）要求，坚持依法行政、公开公正和便民高效，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进一步加强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的监督检查。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继续依据《实施办法》的规定，负责其管理海域内海底电缆管道的监督管理工作。
 
    五、为落实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有关工作要求,结合海底电缆管道管理实际,属于建设项目配套设施且长度小于2千米的海底电缆管道，可暂时不单独办理路由调查勘测、铺设施工审批手续，但铺设施工前应依法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和海域使用批准文件。
 
    六、国家海洋局海区分局和地方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继续加强沟通、密切协作，做好内水、领海范围内的海底电缆管道铺设路由调查勘测、铺设施工的审批和相关活动的监管工作。工作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国家海洋局。
 
    七、《实施办法》修订发布后，本文件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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